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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十九日台灣 APEC 部長級代表, 因李元簇被拒出席 "經濟領導人非正式會議

" 而退席. 台灣將這事件歸咎中共打壓. 遷怒在野黨和輿論, 意圖製造民粹悲情和

激情, 嬴取年底選舉. 寄望於 "失之東隅收之西隅".

按: APEC 即 "亞洲及太平洋區經濟合作論壇" (ASIA PACIFIC ECONOMIC

COOPERATION

FORUM, 簡稱 APEC 或 "亞太經合論壇"). 成立於 1988 年, 原始會員為澳洲, 文萊

, 加拿大 , 印尼, 日本, 南韓, 馬來西亞, 新西蘭, 菲律賓, 新加坡, 泰國, 美國

等十二國. 1991 年大陸以 "中華人民共和國" (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), 台

灣以 "中華台北" (CHINESE TAIPEI), 香港 (HONGKONG) 同時參加. 香港在 1997

年改名為 "中國香港" (HONGKONG, CHINA). 1993 年加入墨西哥, 新幾內亞二會員

. 1994 年增加智利. 1998 再增加秘魯, 俄羅斯, 和越南三國. 以上共廿一會員中

, 僅 "中國香港" 和 "中華台北" 被認為是 "經濟實體" (ECONOMIC ENTITY). 其他

均為國家兼經濟實體. 台灣想以 "中華民國" (REPUBLIC OF CHINA) 名義參加而未

為國際接受.

APEC 組織中有 "部長會" (MINISTERIAL MEETING) 和 "經濟領導人非正式會議

" (INFORMAL MEETING OF ECONOMIC LEADERS, 簡稱 "領導人會" ) 兩權力中心. "領

導人會" 權力較大. ¨重政策釐定, "部長會" ¨重實務推行. "部長會" 之下設有

"高級官員會" ( SENIOR OFFICIALS' MEETING, 簡稱 SOM), 再下有一常駐於新加

坡的 "亞太經合會秘書處" (APEC SECRETARIAT). 還有 "預算管理", "金融技術",

"貿易投資", "經濟" 等四個委員會 , 兩個任務執行組 (SOM TASK FORCE) 和十一

個工作組 (WORKING GROUP). 包括: 農業, 能源, 漁業, 人力資源, 產業科技, 中

小企業, 通訊資訊, 貿易促進, 運輸, 貿易與投資, 等項目. "領導人會" 和 "部

長會" 中有一聯合舉行的 "區間會" (SECTIONAL MEETING). 透過這會得以共同從旁

指揮上述十一個 "工作組" 以推動工作. 由上述精心安排, 可見 "亞太經合論壇" 不



僅是 "論壇" 會議, 而是認真¨力推動亞太經濟合作進步的有機體. 以往曾在印尼,

美國, 日本, 婆羅洲, 等地舉行. 明年將在墨西哥, 後年在泰國舉行.

台灣以往曾派辜正甫, 江丙坤, 蕭萬長, 彭淮南, 等人先後出席過多次 "領導人

會". 兩年前, 台灣曾試圖派徐德立等具政治形象人物參加而未被主辦單位接受. 這

次阿扁先以高姿態提出親自參加 "領導人會", 揚言如不被接受不惜杯葛. 大陸不接

受才又改派李元簇. 不料又被拒絕, 才演變到連全部也退席. 平心而論, 阿扁處理

這事, 上策是善處兩岸關係, 使大陸樂意讓他自己參加. 中策是既然搞臺獨而將兩

岸關係弄壞, 乾脆按往年慣例, 派一適當經濟官員參加. 下策是讓林信義和陳博志

參加 "部長會" 兼作代表參加 "領導人會". 目前所為是 "下下策". APEC 不是單

純作秀場所. 每次會議都有精心策劃的目標主題. 逐年改進 , 成效卓著. 今年雖

然加上 "反恐怖" 副題, 但決非淡化原有經濟合作主題. 李元簇僅經短時惡補 "經濟

", 顯然不符合 "經濟領導人" 資格.

阿扁隨後藉此事宣揚大陸打壓, 遷怒將九二共識指為 "賣台", 兩岸關係進一步

惡化, 加深朝野不和, 民心不安. 即使藉此嬴得年底選舉, 也是得不償失. 阿扁自

己應該想想: 以李登輝為師, 金美齡等人為顧問, 仰仗美國和日本右派勢力, 不承

認一中和自己中國人, 一心搞實質臺獨. 大陸不乘機打壓才是怪事. "前事不忘,

後事之師". 阿扁其勉之!


